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09日表64-3-1(108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10.650.100.080.060.010.130.131.299.501.6610.450.455.260.2010.00第1分位 0.15

10.850.120.100.090.010.130.162.779.903.4010.211.288.520.0710.00第2分位 0.23

10.720.291.640.271.610.311.653.969.864.7310.182.158.460.2010.00第3分位 0.70

10.800.913.290.713.301.063.285.029.675.859.893.108.720.3910.00第4分位 1.91

9.721.285.291.095.491.425.167.3510.718.5710.944.499.690.6710.00第5分位 2.82

9.091.697.231.537.091.817.329.8411.3111.1911.426.6910.831.1710.00第6分位 4.55

8.662.799.902.429.233.0710.3312.8611.6614.1111.569.9512.082.3710.00第7分位 7.84

8.465.0113.453.9111.965.8314.4316.8011.6317.5611.2715.0213.224.2810.00第8分位 13.07

9.259.5019.888.0317.8510.6121.2019.8310.3019.049.5021.6813.8310.6610.00第9分位 22.66

11.8078.3139.1481.8943.4575.6236.3320.285.4713.914.5835.199.3979.9910.00第10分位 46.07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